
湛农通〔2018〕163号

关于印发《赴梅州、惠州考察学习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报告》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局（农业事务管理局），局各科（室、队），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

3月21—24日，我局龙锦贤副局长率局农监与种子管理科、市农检中心及有检测站的徐闻、雷州、遂溪、廉江、吴川等县（市）农业局分管领导、检测站长一行15人赴梅州、惠州考察学习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回来后，我局认真总结梅州、惠州的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剖析我市存在的问题与差距，对做好我市农检工作提出建议和设想，并形成《赴梅州、惠州考察学习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报告》（以下简称《考察报告》）。现将《考察报告》印发给你们，请各县（市、区）农业局、市农检中心认真组织学习梅州、惠州的经验做法，对照查找存在问题和不足，制定改进措施，同时请局各科（室、队）对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提出建议。

                            湛江市农业局

                          2018年4月20日

（联 系 人: 莫朝生，联系电话：13828213032，电子邮箱：zjzzglk@126.com）
  赴梅州、惠州考察学习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体系建设报告

为学习借鉴兄弟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促进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3月21-24日，市农业局龙锦贤副局长率市县两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检测相关人员一行15人赴梅州、惠州考察学习，我们先后考察了梅州市农检中心、梅县区农检中心、惠城区农检中心、惠州市农检中心，并分别与梅州、惠州市农业局进行座谈交流，现将考察学习情况汇报如下：

    一、梅州、惠州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情况

    （一）梅州市

     1、机构建设（市、县）。梅州市管辖8个县（市、区），目前建有1个市级农检机构，8个县级农检机构。

     2、人员配备。市级15人（其中临工3人）；县级梅县区10人，平远县2人，其他县（市、区）3—8人。

     3、检测经费。2018年，市级50万元；县级梅县区13万元，其他县（市、区）5—8万元。

     4、业务开展。2017年，市级定量检测1462批次；县级每站（中心）定性检测3000个，3个检测站（中心）开展定量检测，每站（中心）定量检测240个批次。

     5、资质认证。市级已通过计量认证机构考核，认证参数170项，可开展农产品（食畜禽产品，水产品）的农（兽）药残留及重金属等方面检测；县级1个（梅县区农检中心）取得资质认证。

    （二）惠州市

     1、机构设置（市、县）。惠州市管辖7个县（市、区），目前建有1个市级农检机构，7个县级农检机构。

     2、人员配备。市级27人；县级5—11人。

     3、检测经费：2018年，市级400万元；县级80—120万元。

     4、业务开展。2017年，市级农残定量检测6000批次，县级农残定量每站1000批次。

     5、资质认证。市县两级农检机构均取得资质认证。惠州市农检中心参加省农业厅、农业部以及国家、国际平台上的实验室检测能力考核共计30次，涉及检测项目近500项。

    二、梅州、惠州的经验和做法

通过考察学习，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梅州、惠州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成效显著，他们有很多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政府重视。梅州、惠州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把农检工作作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一环来抓，着力推动农检机构实现“四化”（机构专业化、人员稳定化、经费预算化、手段现代化）。惠州市农检中心已有很好的检测大楼，但惠州市政府从综合化、现代化出发，于去年12月立项新建农业综合检测中心，项目投资6000万元，新添1800万元仪器设备。同时，还把县（区）农检机构资质认证作为人大议案监督内容，通过人大议案推动农检工作，市人大和市农业局联合督导县（区）政府农检工作；梅州市各级政府也十分重视农检工作，“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国家投资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项目，梅州市有梅县、兴宁、五华等县（市、区）配套资金不足额到位，自从省农业厅督查后，他们立即补齐配套资金，梅县区1500万元，兴宁158万元，五华检测站建设和农业局建设合在一起。

二是检测机构健全。惠州、梅州都建立市县两级农检机构，惠州所有农检机构都取得资质认证，这是全省唯一的。梅州有一个县级农检机构取得资质认证，有3个县级农检机构开展定量检测工作。

三是检测经费充足。惠州市农检中心2018年检测经费400万元，县级机构检测经费80-120万元；梅州各级检测经费均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市级年检测经费50万元，县级检测经费5-13万元。

四是重视检测技术人员的培养。梅州农检机构中高级职称人员占比为35%；惠州市农检中心工作人员27名，其中高级职称2名，中级或相当于中级人员17名，获得硕士或以上学位人员8名，军转干部1名,县级检测机构高中级职称占比48%。

五是爱岗敬业。惠州、梅州农检人员非常爱岗敬业，一直以来，他们的农检机构几乎没有人员调离和跳槽，对发达地区的惠州可以理解，但对欠发达地区的梅州，着实令人钦佩。惠州市农检中心技术人员，除了钻研检测技术外，还开展省、市课题研究，发表多篇论文。2013年参加广东省第二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竞赛，获团体第二名，其中获二等奖2人，获三等奖2人，获“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2人。

三、我市存在问题与差距

    一是重视不够。我市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不够重视，尤其是县级政府、编办、财政、农业部门。对农检机构，有国家、省资金支持就建，没有就不建，对检测经费，只是意思意思给一点，根本没有考虑是否满足工作需要。国家“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中央投资检测体系建设项目，去年8月以来，省农业厅和我局采取多种措施推动，省农业厅有通报、约谈、填写承诺书，我局有约谈和督导检查，但至今仍没有一个县级检测站竣工验收，尤其是徐闻、吴川尚未落实配套资金不足额部分，究其原因，就是重视不够。我们在督查过程中，发现有些县（市）农业局领导强调客观多、检讨主观少，摆困难多、提办法少，应付多、实际落实少，表现出畏难的情绪。

    二是机构不全。目前我市还有4个区没有农检机构，在建的县级农检机构尚未竣工验收，没有开展定量检测，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县级农检机构取得资质认证。

三是人员在编不在岗。有些检测机构人员，要么是领导利用编制安排亲信，要么是以农检机构为跳板，来了几天就走人。个别县（市）存在人员脱岗现象，遂溪检测站编制6人，实际在岗2人，其余4人被农业局抽调，吴川市农检站编制5人，实际在岗2人，其余3人被农业局抽调，所有这些，也是农业部门不重视农检工作的体现。

四是经费不足。我市检测经费，市级40万元、县级除廉江15万外，一般为2-8万。市农检中心检测经费是惠州市农检中心的十分之一，与梅州市农检中心差不多，但梅州市蔬菜种植面积是我市的二分之一，所以说我市检测经费与惠州、梅州差距不小。国家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检测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能够支持蔬菜产品12批次/年万亩”。我市蔬菜年播种面积约235万亩，定量检测量至少要达到2830批次，共需经费283万元。由于经费严重短缺，县级还没开展定量检测。2017年我市定量检测批次1178批次，只达到5.0批次/年万亩，被省食品考核扣分。   

五是技术骨干人员不足。我市农检机构能够掌握检测技术人员严重不足，配备不合理，市级农检中心军转干部就有4人，仅有3名检测骨干人员，县级普遍只有1-2人。

    六是检测覆盖面不够广。由于机构、人员、经费共同制约，我市农产品检测覆盖面不够广。当前，主要对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检测，甚至个别区一年只是对一个生产单位检测，散户很少纳入检测范围，监测存在盲点和死角，给农产品质量安全带来隐患。

    四、建议

    （一）要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

农产品质量安全既是民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是强化和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检测，摸清问题隐患，寻找问题原因，指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向和指导农产品安全生产。我市是农业大市，农业占有重要位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非常重要，不可缺少。各级政府，以及发改、编制、财政等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做到有机构，有人员，有经费。农业局是农检机构的主管部门，要履法尽责，重视农检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强对农检机构的领导和指导，帮助解决农检机构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在建的县级农产品检测机构要加快项目竣工验收，资质认证，加紧人员招聘配备，使国家投资建设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有能力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现场调查、取样速测、样品前处理及基本的定量检验检测工作，对尚未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的几个区，要加快筹划建设。

    （二）切实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经费

检测经费是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物质基础，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经费是各级政府认真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属地管理责任的主要内容。我市2018年市县两级要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检验检测数为3170批次，每个县级检测站完成速测任务为2400个样品。按国家规定，完成上述任务共需557万元。为确保完成任务，请求市县两级政府在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经费年度预算基础上，追加检测经费，以保障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任务完成。今后，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经费年度预算要以农产品检测量为标准，要能够支持农产品检测工作量，并随检测工作量增长而增加。

    （三）加强检测技术人员队伍建设

检测机构是一个专业很强的部门，检测技术人员是检测机构重要资源，是检测机构的软实力，是做好检测工作的关键，市县两级要创造条件吸收和充实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人员，优化检测人员队伍。一是编制部门要确保检测机构人员满编，尽量不安排军转干部进入农检机构。二是农检机构要以招聘技术人员为主，对检测机构的人员，农业局不能抽调，确保检测机构人员在编在岗。三是加强检测技术骨干人员培训和培养，不断提升检测人员能力和水平。四是检测人员要相对固定，保证检测工作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四）加强技术帮扶

当前，我市县级农检机构存在检测技术薄弱，仪器设备使用率低等突出短板，制约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监管。为推动县级农检机构发挥仪器设备效能，尽快开展定量检测工作，市农检中心要承担起帮助和指导县级农检机构的重担，帮助县级农检机构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实验室管理体系，培训指导县级农产品检测技术人员。通过帮扶，提高县级农检机构农产品定量检测能力，满足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及监督抽查工作需要，从而整体提升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水平。

这次考察学习，我们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经验，找到了差距，同时也看到了希望，虽然我市县级农检工作整体上刚起步，来路还很长，但只要我们知耻而后勇，树立信心，埋头苦干，必将开拓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美好局面。 

附件： 2018年湛江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费用估算表

 2018年湛江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费用估算表

	 单位
	年计划检测数（个）
	估算检测费用

（万元）
	检测经费

（万元）
	费用缺口（万元）
	说明

	
	定量
	定性
	定量
	定性
	合计
	省级
	本级
	
	

	湛江市农检中心
	2170
	
	217
	
	217
	
	40
	177
	1、定量检测：检测一个样品需费用1000元。

2、定性检测：检测一个样品需费用200元

	徐闻县农检站
	200
	2400
	20
	48
	68
	10
	5
	53
	

	雷州市农检站
	200
	2400
	20
	48
	68
	10
	0
	58
	

	遂溪县农检站
	200
	2400
	20
	48
	68
	10
	8
	50
	

	吴川市农检站
	200
	2400
	20
	48
	68
	10
	5
	53
	

	廉江市农检站
	200
	2400
	20
	48
	68
	10
	15
	43
	

	合计
	3170
	12000
	317
	240
	557
	50
	73
	434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湛江市农业局办公室             2018年4月20日印发



